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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本要點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二、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替代役公共行政役（以下簡稱公共

行政役）之需用機關，負責其綜合規劃及督導等事項，相關業務另

由本部役政署辦理。 

三、本部役政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他本部指定之單位為

公共行政役之服勤單位，負責其督導、考核及管理等事項。 

貳、訓練分發 

四、公共行政役役男（以下簡稱役男）專業訓練由本部或商請其他

訓練機關（構）辦理。 

五、役男之分發作業方式如下： 

（一）因家庭因素服替代役者，由本部商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參考役男專長，分發至距離役男住家六十分鐘以內車程之政府機關

服勤為原則。 

（二）非屬前款之其他役男，以訓練成績及志願公開分發。 

六、服勤單位於役男報到後，應依其業務性質，實施職前講習，並

定期實施在職訓練。 

七、管理幹部之甄選，由服勤單位依專長、訓練或考核成績擇優提

報，經本部施予管理幹部訓練期滿合格後，審查核定為管理幹部，

擔任役男領導及考核管理工作。 

管理幹部違反管理規定，經服勤單位核予記過以上之處分，或經服

勤單位考評不適任者，得由服勤單位檢具事證，報請本部解除其職

務。 

參、服勤 

八、役男勤務性質如下： 

（一）專業（個別）性勤務： 

１協助替代役軍事基礎訓練、專業訓練及輔導教育等訓練管理工作。 

２協助訓練中心資訊管理、入營體檢、醫護及後勤補給等工作。 

３協助訓練中心門禁、環境維護、安全維護、食勤等勤務。 

４協助訓練中心基地整體規劃。 

５協助辦理各項役政業務。 

６協助軍人忠靈祠安全維護及管理勤務。 

７協助役政公園環境維護暨遊客諮詢服務。 

８協助辦理政府機關公共行政等輔助性勤務。 



９協助役男申請出境兵役證件審查工作。 

１０協助服勤單位（處所）相關業務之輔助性勤務。 

（二）一般（共同）性工作： 

１協助收發文、公文傳遞、檔案及相關文書處理等事項。 

２協助值勤、門禁警衛、維護機關安全、防護及管制有關業務。 

３協助處理一般行政業務。 

４協助辦理各類活動。 

５協助機關資訊系統、資料處理、網頁及網路架設維護、電子公文

等相關資訊維護與管理工作。 

６協助相關設備維修。 

７協助環境清潔、綠化、美化及維護。 

８協助行政庶務工作。 

９協助辦理替代役相關行政業務。 

１０辦理公益服務及其他臨時指派相關業務之輔助性勤務。 

九、役男除例假日、輪休、差假、服勤、參加訓練等外，應於服勤

單位或規定宿所備勤。備勤期間，遇事外出，應先報經監督長官核

准，且外出時段，限於上午八時至下午十時止，時間以不超出四小

時為原則。 

十、役男之服勤時間與服勤單位或訓練單位員工上班時間相同為原

則；必要時，得視實際情形酌量延長。 

役男放假日數比照公務人員放假日數；服勤單位得因勤務需要，採

例假日放假、輪流放假或累積放假方式實施。 

遇有特殊事故，得停止輪休，事後補休；遇臨時勤務延長服勤，以

採減免服勤時數為原則。 

役男因業務需要出差，得比照國軍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規定由派出單

位核給差旅費。 

十一、役男請假，由訓練單位或服勤單位依權責逕行核處。 

十二、役男之制服及識別標章（役籍名條、替代役徽章及管理幹部

名條）由本部製發，服勤時穿著，如有停役、提前退役、禁役或服

役期滿時，識別標章應全數繳回服勤單位。 

十三、役男執行公務時，所需交通工具由服勤單位提供，必要時，

得發給交通費。 

役男使用服勤單位之交通工具時，應先查明其有無駕照，並要求善

盡使用保管責任。 

肆、膳宿 

十四、役男應住宿於服勤單位提供之宿舍。但因家庭因素服替代役

者，得返家住宿。 

十五、役男膳食以發給主、副食代金方式為原則；必要時得採搭伙、



外包方式行之。 

伍、管理 

十六、服勤單位接獲役男役籍資料，應登錄替代役役男役籍表，於

五日內造具役籍管理名冊三份，一份自存，另二份送本部，實施列

管及異動管理。 

服勤單位每半年應對役男之學識、才能、品德及績效等方面予以考

核，資料隨役籍移轉。 

十七、服勤單位應於役男服役期滿前四個月，造具退役名冊函送本

部核定製作退役證明書，服役期滿時發給役男。 

十八、役男服勤時，應隨身攜帶役男身分證；身分證除為證明役男

現役身分外，不得轉為其他用途。 

役男分發至服勤單位或補（換）發身分證後，服勤單位應於一週內

將身分證背面各欄位登載註記，並於每年元月份辦理役男身分證校

正；役男退（停）役時回收並逕予銷毀。 

十九、服勤單位負責役男服勤及生活督導考核，並對所屬役男負照

顧輔導之責任，嚴禁體罰淩虐或欺侮新進人員。 

      嚴禁役男攜帶違禁（法）物品進入訓練或服勤單位（處所）；

訓練或服勤單位（處所）並得隨時為檢查，但除特殊情況外，應以

當事人在場為宜。 

二十、役男之平時考核由服勤單位主官（管）負責，除違反生活或

勤務管理規定者，依情節輕重，施予懲處外，較為頑劣者，應先予

列冊輔導，必要時再檢證報請本部予以罰薪或施以輔導教育。 

二十一、集中住宿人員，應依宿舍管理規定作息，不得任意喧嘩，

並應保持內務整潔及擔任清潔維護工作。 

家庭因素役男應依規定返家住宿，照顧家庭。 

二十二、役男無故不就指定之替代役職役或違抗管理（監督）長官

之勤務命令者，由服勤單位移請司法機關究辦，並副知本部。 

二十三、役男擅離職役已逾三日，其訓練或服勤單位應發出離役通

報，並請警察機關協尋，累計逾七日者則函請司法機關究辦，並副

知本部。 

二十四、服勤單位於次月五日前彙整各服勤處所役男違反紀律狀況

月報表、獎懲人次統計表、重大事故及意外事件月報表送本部。 

役男發生重大事故或重大意外事件，服勤單位應立即妥為處理，並

於二十四小時內以電話或傳真通知本部。 

役男發生因案停役情形時，服勤單位應於七日內檢具相關書面文件，

函送主管機關辦理核定停役事宜。 

陸、獎懲 

二十五、役男獎懲權責如下： 



（一）榮譽假、嘉獎、記功、獎金、獎狀，由訓練單位或服勤單位

核定。 

（二）罰站、罰勤、禁足、申誡及記過，由服勤、訓練單位核定。

但罰站僅限於訓練期間實施。 

（三）罰薪：由訓練單位或服勤單位報請本部於十日內核定後執行。 

（四）輔導教育：由訓練單位或服勤單位報請本部於十日內核定後，

會同相關機關實施。 

服勤單位得將榮譽假、禁足或罰勤授權服勤處所核處。 

二十六、役男對記過、罰薪或輔導教育之懲處不服時，得依替代役

役男獎懲辦法提出申訴。 

二十七、役男對於合法權益遭受損害及服勤單位或處所所為之管理

不當者，得向上一級機關提出申訴。 

為處理前項申訴事宜，各單位應設置申訴電話，對役男申訴案件積

極處理。 

柒、遷調 

二十八、役男因特殊困難或應勤務需要，經本部核准者，得請調變

更服勤單位。 

前項特殊困難請調條件準用本部訂頒「替代役役男特殊困難請調原

則」及「服替代役役男申請優先分發（含調返）戶籍地或附近地區

服役之條件」規定辦理。 

捌、附則 

二十九、本部得定期或不定期對役男服勤管理實施督導考核。 

三十、服勤單位得依業務性質，訂定役男服勤及生活管理補充規定，

送本部備查。 

三十一、服勤役男服役期間出境之申請與審查程序、核准之次數、

期間、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替代役役男出境管理辦法」相

關規定辦理。 

 

 


